
信息披露

2021/4/28

星期三

B459

Disclosure

披露时间：2021年4月28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水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亚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

绍英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4,581,094,

168.46

21,052,685,495.07 6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621,617,207.07 1,225,861,703.85 113.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458,416,909.22 1,135,484,939.42 116.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200,674,066.87 -2,128,886,673.84 344.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19 105.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 0.19 105.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5% 5.29% 1.5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82,130,359,

293.90

241,514,928,

108.98

1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9,612,419,

159.84

36,966,341,775.73 7.1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287,134.2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637,956.4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6,566,770.6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

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12,384,942.98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2,140,557.8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91,879.2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651,147.70

减：所得税影响额 4,511,131.8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351,040.56

合计 163,200,297.85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以及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4,30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1.22%

4,132,456,

215

56,710,775

李水荣 境内自然人 6.35% 428,850,000 321,637,5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2% 102,867,729 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发高端制造股

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0% 67,194,784 0

李国庆 境内自然人 0.95% 64,350,000 48,262,500

许月娟 境内自然人 0.95% 64,350,000 0

李永庆 境内自然人 0.95% 64,350,000 48,262,5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新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4% 49,756,013 5,568,312

汇安基金－华能信托·嘉月

7号单一资金信托－汇安

基金汇鑫43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68% 45,924,225 45,924,22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交银施罗德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2% 42,127,956 4,477,612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075,745,440 人民币普通股

4,075,745,

440

李水荣 107,212,5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212,5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2,867,729 人民币普通股 102,867,729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高端制造

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7,194,784 人民币普通股 67,194,784

许月娟 64,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4,35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新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44,187,701 人民币普通股 44,187,70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科技先锋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38,321,773 人民币普通股 38,321,77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650,344 人民币普通股 37,650,34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2,472,450 人民币普通股 32,472,450

倪信才 31,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9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

控股股东，李永庆、李国庆为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水荣之堂侄，许月娟为李水荣之弟媳，倪信

才为李水荣之妹夫， 构成关联关系。 除上述关联关系

外，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

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报告期末余额

（万元）

上年期末余

额

（万元）

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2,995,481.31 1,063,751.48 181.60% 主要系子公司浙石化本期银团贷款增加

交易性金融资产 48,322.39 12,808.39 277.27%

主要系子公司永盛科技及大连逸盛本期相关

业务增加

应收账款 595,167.77 134,967.02 340.97% 主要系子公司荣盛新加坡应收货款增加

应收款项融资 100,752.48 13,885.05 625.62%

主要系子公司宁波中金收客户银行承兑票据

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40,038.16 66,232.11 -39.55%

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期末尚未发放的应付职

工薪酬减少

应交税费 283,337.85 178,786.95 58.48% 主要系子公司浙石化期末应交税费增加

其他应付款 137,919.50 69,640.50 98.04% 主要系公司期末应付往来款项增加

长期借款 9,065,133.63 6,242,631.63 45.21% 主要系子公司浙石化本期银团贷款增加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末

（万元）

上年同期

（万元）

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3,458,109.42 2,105,268.55 64.26% 主要系子公司浙石化产品销售收入增加

税金及附加 34,657.97 23,035.20 50.46%

主要系子公司浙石化本期营业税金及附加增

加

销售费用 3,654.78 19,689.70 -81.44%

主要系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 本报告期销售

运费等转列报至营业成本

研发费用 12,555.62 7,073.29 77.51% 主要系子公司浙石化研发费用投入增加

财务费用 39,534.82 11,186.19 253.43% 主要系子公司浙石化本期利息支出增加

投资收益 -2,812.34 9,593.39

-129.

32%

主要系子公司大连逸盛本期期货平仓收益下

降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21,093.58 2,299.45 817.33%

主要系子公司大连逸盛本期期货浮动收益增

加

所得税费用 149,611.26 45,293.68 230.31%

主要系子公司浙石化项目一期效益释放贡献

利润，相应所得税费用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末

（万元）

上年同期

（万元）

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20,067.41 -212,888.67 344.29%

主要系子公司浙石化本期购销业务现金净流

入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842,

301.17

-1,038,

240.48

77.44%

主要系子公司浙石化项目建设相关的现金净

支出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204,200.70 1,470,403.29 117.91% 主要系子公司浙石化本期银行借款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公司董事、监事

首次 公

开发 行

所做 承

诺

董事李水荣、李永庆，监事

李国庆承诺：在任职期间每

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包括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不超过

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包括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

2010

年 11

月 02

日

股 份

锁 定

承 诺

期 限

为 36

个月

遵 守

承诺

股权激励承

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发行前股东

首次 公

开发 行

所做 承

诺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荣盛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签

订了《不竞争协议》，承诺

不与公司同业竞争；公司实

际控制人、第一大自然人股

东李水荣及其他股东李永

庆、李国庆、倪信才、许月

娟、赵关龙分别出具《关于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承诺不与公司同业竞争。

2010

年 11

月 02

日

长期

遵 守

承诺

控股股东

股份 锁

定

自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荣盛石化” ）

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自发行结束之日（即新增股

份上市首日） 起36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次认购的荣盛石化股票，

也不由荣盛石化回购该部

分股份。

2018

年 07

月 18

日

36 个

月

遵 守

承诺

其他股东（汇安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杭州奋华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交银施罗德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富国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浙江银万斯特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银万华奕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钱小

妹、浙江银万斯特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银万全盈5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杭州金投盛南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乔

晓辉、戚国红、上海东方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九泰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国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市博益安盈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Morgan�

Stanley&Co.International�

PLC（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

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君恒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份 锁

定

自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荣盛石化” ）

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自发行结束之日（即新增股

份上市首日）起6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次认购的荣盛石化股票，也

不由荣盛石化回购该部分

股份。

2020

年 10

月 12

日

6个月

遵 守

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应当详细说明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投资类

型

期初投资金额 期末投资金额

期末投资金额占公司报告期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实际损益金

额

商品衍生品 12,410.28 20,978.44 0.53% 11,519.77

远期外汇合约 -1,152.46 -241.84 -0.01% -281.28

合计 11,257.82 20,736.60 0.70% 11,238.49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如有)

2021年04月14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如有)

2021年05月19日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

及控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

于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

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

1、市场风险：在汇率或利率行情走势与公司预期发生大幅偏离的情况下，

公司锁定汇率或利率成本后支出的成本支出可能超过不锁定时的成本支

出，从而造成潜在损失。 2、内部控制风险：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专业性较

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部控制机制不完善而造成风险。3、客户或

供应商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

回，或支付给供应商的货款后延，均会影响公司现金流量情况，从而可能使

实际发生的现金流与已操作的外汇衍生品业务期限或数额无法完全匹配。

4、回款预测风险：公司通常根据采购订单、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进行付款、

回款预测，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供应商或客户可能会调整自身订单和预

测，造成公司回款预测不准，导致已操作的外汇衍生品延期交割风险。5、法

律风险：因相关法律发生变化或交易对手违反相关法律制度可能造成合约

无法正常执行而给公司带来损失。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

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

况， 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

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

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公司对衍生品投资按照公允价值计价，远期外汇基本按照银行、路透系统

等定价服务机构等提供或获得的价格厘定； 期货的交易价格即为公允价

格，企业每月均进行公允价值计量与确认。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

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

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

说明

否，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

移》、《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开展

的衍生品投资业务进行相应的核算处理，反映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相关项

目。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

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公司以规避汇率或利率波动风险为目的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与

公司日常经营需求紧密相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公司已制定了

《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 加强了风险管理和控制。 《关于开展

2021年度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浙石化“4,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 一期工程投产后

各装置生产进展顺利，开工负荷稳步提升，盈利能力逐步显现。目前二期工程正在按计划稳

步推进中。

六、对2021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

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

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 15,000.00 15,000.00 0

合计 15,000.00 15,00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水荣

2021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93� � � � � � � � �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2021-025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荣盛石化”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通知于2021年4月16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董事会会议于2021年4

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 本次董事会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报告正文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公告编号：2021-027）。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93� � � � � � �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2021-026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荣盛石化”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通知于2021年4月16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监事会于2021年4月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本次监事会会

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报告正文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券

报》（公告编号：2021-027）。

经认真审核，公司监事会成员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

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27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林崇 董事 出差在外 郭嘉祥

陈丽芳 董事 出差在外 雷石庆

公司负责人郭嘉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芳玉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8,739,431.83 76,301,396.20 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494,088.51 -25,890,478.23 3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21,960,138.07 -27,202,173.30 19.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489,798.11 -35,078,139.26 204.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82 -0.0565 32.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82 -0.0565 32.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2% -1.31% 0.3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233,199,420.78 4,217,428,991.91 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93,523,890.28 1,911,017,978.79 -0.9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197,593.8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0,646.24

减：所得税影响额 819.0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71.45

合计 4,466,049.5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2,68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宁德市国有资产

投资经营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47.31% 216,673,883 18,203,883

福建省投资开发

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4.58% 66,747,572

梁敬文 境内自然人 0.79% 3,601,716

陈勇 境内自然人 0.32% 1,482,400

彭明智 境内自然人 0.30% 1,393,489

徐志伟 境内自然人 0.23% 1,038,500

周文 境内自然人 0.19% 879,389

施宇红 境内自然人 0.19% 870,200

刘金洋 境内自然人 0.18% 811,100

王立敏 境内自然人 0.17% 790,5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宁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198,4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8,470,000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6,747,572 人民币普通股 66,747,572

梁敬文 3,601,716 人民币普通股 3,601,716

陈勇 1,48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2,400

彭明智 1,393,489 人民币普通股 1,393,489

徐志伟 1,038,5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8,500

周文 879,389 人民币普通股 879,389

施宇红 870,200 人民币普通股 870,200

刘金洋 811,100 人民币普通股 811,100

王立敏 790,500 人民币普通股 790,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股东宁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

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梁敬文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182816股；公司股东陈勇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1482400股；公司股东彭明智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393489股；公司股东徐

志伟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038500股；公司股东施宇红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69300股；公司股东刘金洋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811100股；公司股东王立敏通过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7905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列报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末余额 增减额 增减幅度 说明

货币资金 282,864,274.74 399,989,073.29 -117,124,798.55 -29.28% （1）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000,000.00 20,000,000.00 100.00% （2）

预付款项 13,205,825.16 22,076,608.17 -8,870,783.01 -40.18% （3）

其他应收款 11,366,451.28 3,637,086.38 7,729,364.90 212.52% （4）

使用权资产 87,902,196.70 87,902,196.70 100.00% （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7,864,272.25 71,305,496.70 -23,441,224.45 -32.87% （6）

租赁负债 89,568,557.01 - 89,568,557.01 100.00% （7）

主要项目重大变化情况及原因：

（1）报告期末，货币资金较上年末减少29.28%，主要原因系将货币资金用于偿还长短期借款；

（2）报告期末，交易性金融资产较上年末增加100%，主要原因系结构性理财产品余额增加；

（3）报告期末，预付款项较上年末减少40.18%，主要原因系预付保险费减少；

（4）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较上年末增加212.52%，主要原因系应收资产处置款项增加；

（5）报告期末，使用权资产较上年末增加100%，主要原因系执行新租赁准则；

（6）报告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上年末减少32.87%，主要原因系应支付的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借款减少；

（7）报告期末，租赁负债较上年末增加100%，主要原因系执行新租赁准则。

2.利润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列报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额 增减幅度 说明

投资收益 2,886,891.23 -3,325,759.36 6,212,650.59 186.80% （1）

资产处置收益 4,197,593.84 951,918.13 3,245,675.71 340.96% （2）

营业外收入 479,794.24 721,774.73 -241,980.49 -33.53% （3）

营业外支出 209,148.00 364,541.40 -155,393.40 -42.63% （4）

所得税费用 -1,058,799.78 70,120.48 -1,128,920.26 -1609.97% （5）

主要项目重大变化情况及原因：

（1）本报告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86.80%，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确认中闽（霞浦）风电及厦钨新

能源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2）本报告期，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340.96%，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处置部分房产，资产处置收

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3）本报告期，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33.53%，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收到的补偿款较上年同期减

少；

（4）本报告期，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42.63%，主要原因系资产报废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5）本报告期，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1609.97%，主要原因系东晟地产预收售房款较上年同期增

加，确认预收款业务相关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递延所得税费用减少。

2.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列报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额 增减幅度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489,798.11 -35,078,139.26 71,567,937.37 204.02% （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188,576.87 -27,212,065.58 4,023,488.71 14.79% （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726,430.25 16,666,651.22 -147,393,081.47 -884.36% （3）

主要项目重大变化情况及原因：

（1）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204.02%，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东晟地产

预收售房款增加；

（2）本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4.79%，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支付虎贝风

电及浮鹰岛风电的工程进度款较上年同期减少；

（3）本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884.36%，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偿还的借

款较上年同期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

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2021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000 2,000 0

合计 2,000 2,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郭嘉祥

2021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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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1年4月26日在公司三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范志纯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出席会议的情况

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名单如下：

范志纯、张娜、郑希富、陈宗忠、陈武。

三、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和会议形成的决议

（一）审议《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18年12月7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 租赁〉》，并要求境内上市企

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上述通知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将对原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

变更，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作了专项说明。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

布的相关通知的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对此情况所做的专项说明。

表决情况：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二）审议《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关于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

(2)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的反映出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我们未发现参与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4)我们保证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

表决情况：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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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1年4月22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

2.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于2021年4月26日

在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68号东晟泰丽园1号楼3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3.� 董事出席会议的情况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名，名单如下：郭嘉祥、许光汀、叶宏、雷石庆、胡建华、

刘宁、郑守光。

董事林崇先生因出差在外委托董事郭嘉祥先生代为表决, 董事陈丽芳女士因出差在外委托董事雷石庆

先生代为表决。

4.董事会会议的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郭嘉祥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关于聘任林泰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林泰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林泰煜先生个人情况介绍

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独立意见：经审阅公司总经理候选人林泰煜先生履历及相关材料后，我们认为提名、表决等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其它法律、法规中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董事会聘任林泰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2、审议《关于聘任陈栋才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陈栋才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陈栋才先生个人情况介绍

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独立意见：经审阅公司总经理候选人陈栋才先生履历及相关材料后，我们认为提名、表决等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其它法律、法规中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董事会聘任陈栋才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3、审议《关于调整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拟对下列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相关委员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具体情况如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名单（按姓氏笔划排列）

主任委员：郭嘉祥

委员：许光汀、林崇、胡建华、郭嘉祥、雷石庆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名单（按姓氏笔划排列）

主任委员：郑守光

委员：刘宁、许光汀、陈丽芳、郑守光、胡建华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名单（按姓氏笔划排列）

主任委员：刘宁

委员：刘宁、郑守光、胡建华、郭嘉祥、雷石庆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名单（按姓氏笔划排列）

主任委员：胡建华

委员：叶宏、刘宁、陈丽芳、郑守光、胡建华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4、审议《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2021临-21）。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独立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的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变更后的会

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

会计政策的修订已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5、审议《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的《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2021临-22）。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6、审议《关于向交通银行宁德分行申请借款授信的议案》；

为了确保公司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我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授

信额度人民币10000万元，其中：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和全口径跨境融资额度合计5000万元(额度可调剂共用)，

一至三年期中期流动资金贷款额度5000万元；授信担保方式：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全口径跨境融资额度为

信用免担保；一至三年中期流动资金贷款额度以本公司持有的福建福安市黄兰溪水力发电有限公司100%股

权做质押担保。董事会同意授权董事长确定借款利率并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各项法律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合同、协议、凭证等）。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7、审议《关于向招商银行宁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了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我公司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10000万元，授信的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授信期限一年，授信担保方式为信用免担保。 董事会同意授权董事

长确定借款利率并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各项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协议、凭证等）。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6日

附件1：林泰煜先生个人情况介绍

林泰煜，男，汉族，福建宁德人，中共党员，中央党校大学学历，1970年12月出生，1993年10月参加工作。曾

任福建宁德市电力建设总公司桥头水库管理处副主任，福建宁德市电力建设总公司大泽溪电站副站长，中共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办公室综合科科长，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党务工

作部主任，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屏南发电分公司经理，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人力

资源部经理。现任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

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

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附件2：陈栋才先生个人情况介绍

陈栋才，男，汉族，福建龙岩人，1976年10月出生，1997年9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

曾任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发电分公司大泽溪水电站副站长，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管

理部安监科副科长，福建穆阳溪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福建

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寿宁发电分公司经理，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现任福建闽东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兼任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党支部书记、总经理、航天闽箭

新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霞浦县浮鹰岛风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航天闽箭新能源

（霞浦）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白城富裕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中闽（霞浦）风电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其未

持有本公司股份，未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

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

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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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6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

时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2018年12月7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 租赁〉》（财会〔2018〕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 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

行。

2、变更日期

公司自2021年1月1日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发布的新租赁准则中的规定执行。 其他未变更部分，公司仍按照财政部

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

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有租赁

将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资产剩余使

用寿命内计提折旧。 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剩余

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 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减值损失

进行会计处理；

3、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损益；

4、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在租赁期内各个

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按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依据2021年1月1日执行新租赁准则的

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在新租赁准则实施日，

公司采用“按首次执行日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折现的现值计量租赁负债；与租赁负债相等的金额并根据预付

租金进行必要调整计量使用权资产” 的方式进行账务处理。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的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

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的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变更后的

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

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董事会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的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变更后

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的修订已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的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变更后的

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

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对此情况所

做的专项说明。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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